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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谢家集区政府采购及工程建设招标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谢府办秘〔2024〕23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

驻区各单位，谢家集经济开发区: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谢家集区政府采购及工程建设招标管

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单位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谢家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8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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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家集区政府采购及工程建设招标管理办法

为提高政府采购及工程建设招标采购效率和效益，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实施条例》、淮南市财政局关于转发

《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安徽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

(2024年版)>的通知》(淮财购〔2023〕188 号)、《淮南市人民政

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南市公共资源进场交易目录(2024年版)的

通知》(淮府办秘〔2024〕25 号)等相关规定，并结合本区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在谢家集区范围内使用财政性资金的招标、政

府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。

二、分级实施

(一)进入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招标的项目：

1.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400 万元(含)以上的各类新建、改

建、扩建等建设工程项目。

2.与工程建设类有关重要设备、材料等货物的采购，单项合

同估算价在 200 万元(含)以上的。

3.工程建设项目：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服务的采购，单项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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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估算价在 100 万元(含)以上的。

4.政府采购项目货物、服务在 400 万元(含)以上的。

5.需要进入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其他公共资源交易

项目。

(二)进入区政府采购中心政府采购的项目

1.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60万元(含)-400万元(不含)以下的

工程类项目；

2.与工程建设类有关重要设备、材料等货物的采购：单项合

同估算价在 30 万元(含)-200 万元(不含)以下的设备、材料等货物

的采购；

3.工程建设服务项目：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服务的采购，单

项合同估算价 30万元(含)-100 万元(不含)以下的；

4.集中采购目录内除网上商城、定点采购、协议供货采购外，

货物、服务类项目或未纳入集中采购目录但达到采购限额标准的

货物、服务类项目，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满 30 万元(含)-400 万

元(不含)以下的。

5.电子卖场限额标准：按照《安徽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

准(2024 年版)》,集中采购目录表中备注“电子卖场”的品目，单项

或批量采购预算在 30 万元(不含)以下的，应当在电子卖场采用

直接购买、议价、单品牌竞价或多品牌竞价等方式采购；单项或

批量采购预算在 30 万元(含)-100 万元(不含)的，应当在电子卖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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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多品牌竞价采购或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；单项或批量

采购预算达到 100万元(含)的，应当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。

6.台式计算机、便携式计算机和空调机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

100 万元(不含)以下的，应当在框架协议采购确定的代理商范围

内采购，框架协议采购由省财政厅统一征集，全省使用，框架协

议采购不能满足需求的，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在 30万元(不含)

以下的，应当在电子卖场采购，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在 30万元(含)

以上的，应当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。

(三)采购单位自行组织办理的项目：

1.60万元(不含60万元)以下的工程建设项目。

2.30万元(不含30万元)以下的货物、服务类项目。

三、办理程序

(一)进入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项目，严格按照市级平

台项目交易程序。

(二)进入区政府采购中心的项目，采购单位须填写《谢家集

区政府采购项目申报表》申请办理政府采购，区政府采购中心在

1 个工作日内对采购单位进行资料审查，并告知审查结果，按照

政府采购程序进行采购活动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按照《安徽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

公开工作的通知》(皖财购〔2020〕458 号)文件要求，除协议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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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、定点采购、网上商城等方式实施的小额零星采购和由集中采

购机构统一组织的批量集中采购外，按项目实施的集中采购目录

以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、工程、服务采购均应当公开

采购意向。预算单位因严重自然灾害和其他不可抗力事件所实施

的紧急采购和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采购项目，可不公开采购意

向。采购意向公开时间应当尽量提前，原则上不得晚于采购活动

开始前 30日。

(二)项目实施单位应加强招投标、政府采购内控管理制度，

对项目的招标采购预算、招标采购需求、招标采购计划、招标文

件编制，组织招标采购活动、履约验收等过程负有主体责任。不

得通过设置不合理条件排斥或者限制潜在投标人，并就投标人应

当履行的相关义务予以明确。

(三)招标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加强招标档案管理，及时收

集、整理、归档招标投标交易和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件

资料和信息数据，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档案的完整和安全，不得

篡改、损毁、伪造或者擅自销毁招标档案。

(四)同一单位、同一年度、相同性质的招投标、政府采购货

物、服务、工程类应整合集中招标采购，严禁项目实施单位以支

解发包、化整为零、招小送大、设定不合理的暂估价或者通过虚

构涉密项目、应急项目等形式规避招标采购。

(五)各单位未按本通知要求进行政府采购、公开招标的或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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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人擅自放弃中标资格或不按规定履行合同的存在转包、分包

的，将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招标投标法》等相关规定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

(六)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采购项

目(包括政府购买服务项目),由采购人按照相关预算支出管理规

定和本单位内控制度自行组织实施。

五、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六、如中央、省、市出台新的文件规定，可根据新的文件规

定进行适时调整。

七、本办法由区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 1:谢家集区政府采购项目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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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家集区政府采购项目申报表

项目名称 申报日期

采购单位 代理机构

采购联系人 代理机构联系人

采购联系电话
代理机构联系电

话

采购方式 预算资金

项目类型(工
程、服务、货

物)
是否首次招标

项目资料：1.业主单位出具资金证明；2.项目单位招标文件承诺
书；3.任务书

采购单位负责人签字(公章)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字(公章)

财政部门负责人签字(公章) 区分管领导签字

备注：一式两份，采购中心一份，项目单位留存一份，主管

部门如没有可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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